高級中等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
入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3年11月19日教育部台技貳字第0930150121號
一、本要點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高級中等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事宜，由各四技二專及大學校院聯合組成委
員會或由各校自行組成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依據本要點規定訂定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辦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辦理之。
三、本要點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辦理時間，以在每年四、五月辦理為原則。
四、符合本要點甄試保送資格學生，應參加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委員會辦理或指定之學科測驗，並      

依其測驗成績及志願順序分發入學；至甄審保送得由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委員會參考學生志願
、獲獎名次及在校學業成績等予以分發。
五、凡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之學生，其在校學業學期成績之平均在六十分以
    上，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參加專科學校二年制、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四年制或大學相關
系科組一年級甄試保送入學：
    (一)參加國際技能競賽獲各職類優勝或參加國際科技展覽成績優異，獲推薦並持有證明者。
       合於本款規定資格者，得改以甄審方式保送入學。
    (二)參加全國技能競賽獲各職類優勝名次者。
    (三)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優勝在分配參加甄試保送名額以內名次，或參加全
國中小學科學展覽、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績優且獲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薦者。
(四)參加其他由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主辦，且經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委員會認可之各項技(藝)能競賽，獲各職種（類）優勝名次者。
(五)領有政府機關頒發之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
有關相關職種（類）與系科組對照表，由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委員會擬定，報請教育部核定。
六、合於第五點各款之規定，其參加競賽或展覽項目依主辦單位之規定，須以團體組應賽 (展)，個人確係實際參與，表現優良，並經主辦機關評審委員會推薦，持有證明者，得申請參加甄試或甄審保送入學。
七、本要點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保送優待標準如下：
(一)國際技能競賽或國際科技展覽獲第一名至第三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四十；獲優勝 

者，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三十五。
(二)全國技能競賽獲第一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三十五；第二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
之三十；第三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三)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或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獲第一名增加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第二名增
加實得總分百分之十五、第三名增加實得總分百分之十五、佳作增加實得總分百分之十。
(四)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第一名至第三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五；第四名至第八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第九名至第十三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十五；第十四名至第十八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十；第十九名至第二十三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五；第二十四名以上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三。
(五)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主辦且經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委員會認可之各項技(藝)能競賽，獲第一名至第三名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十五。
(六)領有甲級技術士證者，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五；領有乙級技術士證書，增加甄試實得總分百分之十。
八、符合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資格學生，於取得資格證件之日起，由原肄業學校或主辦機關於競賽
完畢後，在每年四月十日以前，按名次先後順序繕造申請保送入學名冊一式二份，並檢具在學
成績單、學生證(或畢業證書)等證明文件及獲獎證件，循行政程序報送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委
員會，申請參加保送入學。
九、各四技二專及大學校院各系科甄試及甄審名額，應列入簡章中辦理之，其名額不占年度各系科
核定招生名額。甄試及甄審錄取生於報到後，不得再行參加其後當年度各四技二專及大學校院
之招生，違者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
十、依本要點申請甄試及甄審保送學生，同時符合多項保送資格者，以選擇一項參加甄試及甄審保
送入學為限。
十一、委員會應於招生簡章內明定經錄取之學生無論已否註冊入學，均不得再申請參加四技二專及
大學校院相關學系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之規定及有關違反時之處理原則。
十二、委員會應於招生簡章內明定本要點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不適用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前取得之競
賽優勝及證照或各種特殊身分考生之加分優待規定。
十三、有關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簡章，由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委員會依據本要點訂定之。
十四、本要點未盡事宜，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